
 
2025 年上海銀行信用卡《紅利商品兌換單》 

 
 商品兌換有效期限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以傳真日期為憑，請自行保留本兌換單正本) 
 填妥後請傳真至上海銀行信用卡中心：傳真兌換專線：(02)2559-2319 
 請於傳真後 2 個工作日後再來電查詢，查詢專線(02)2552-3111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信用卡卡號：                                                                                  
聯絡電話：（日） (    )                   分機          行動電話：                            
         （夜） (    )                                 E-Mail                                 
 

兌換編號 商品名稱 數量 兌換點數 兌換金額 

1      

2      

3      

4      

5      

  總計 件 點 元 

申請人茲聲明已詳細閱讀、瞭解並同意本活動之相關活動辦法、注意事項及約定條款、享宴樂點
市集之商城使用條款與隱私權說明及本兌換單上的注意事項，始簽名如後： 

申請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請與信用卡簽名樣式相同，公司戶商務卡請蓋公司大小章）   
注意事項： 
1.本活動公司商務卡應加蓋公司大小章後提出申請，其餘信用卡僅限上海銀行正卡持卡人（以下簡稱申請人）  

兌換。 
2.本行將於收到申請人的兌換單後 4 週內以掛號或宅配寄出所兌換之商品；為維護申請人權益，各項商品㇐律

寄送至申請人申請兌換時於上海銀行留存的信用卡帳單地址，恕不接受變更。 
3.申請人如有查詢兌換情形之需者，請於申請兌換日起三個月內洽本行電話客服中心(電話(02)2552-3111，以

下同)提出查詢，逾期概不受理。 
4.除另有約定外，申請人如欲退換兌換商品應於收到商品後七天內，以電話通知本行電話客服中心，由本行代

為向廠商轉達退換貨事宜，或逕以電話通知提供該商品之廠商，並由廠商聯絡申請人辦理退換貨事宜。原商
品退回廠商時，請務必依原包裝(含附說明書及保證書，下同)，並請註明申請人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
及退貨原因。申請人如未通知本行，即逕自退回商品、或退回時未依原包裝、或逾退換貨期限方提出請求者，
本行概不受理，因此所支出之費用，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5.各項商品數量有限，依本行收到兌換單之先後順序處理；如申請人所兌換之商品已兌換完
畢，本行將以電話或簡訊通知申請人兌換其他商品。 

6.本兌換單不適用於紅利折抵優惠服務平台網站。兌換享宴樂點市集之商品，相關使用條款
與隱私權說明，請以享宴樂點市集之商城使用條款與隱私權說明之網站最新公佈為準。 

7.所有商品皆以實物為準，本行非商品製造者，與該商品之製造或提供廠商亦無任何經銷、
代理、合夥或提供保證關係。如因使用商品產生之任何爭議，均由該商品之製造或提供廠
商自負責任。 



  
       2025 年上海銀行信用卡《哩程兌換單》 

 商品兌換有效期限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以傳真日期為憑，請自行保留本兌換單正本) 
 限正卡持卡人兌換；填寫之會員資料如與合作航空廠商之會員資料不相符，視同兌換無效 
 填妥後請傳真至上海銀行信用卡中心：傳真兌換專線：(02)2559-2319 
 請於傳真後 2 個工作日後再來電查詢：查詢專線：(02)2552-3111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信用卡卡號：__ __ __ __-- __ __ __ __ --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聯絡電話：                  分機           行動電話：                                 
 

兌換 
編號 

商品名稱 紅利點數 數量 
合計 

紅利點數 
航空會員資料 

7701 
⾧榮航空 

哩程 500 里 
8,000 點   

□ 我已是「⾧榮航空無限萬哩遊」會員，會員編號 

          
 

7703 
中華航空 

哩程 500 里 
8,000 點   

□我已是「華航華夏哩程酬賓」會員，會員編號 

         
 

7705 
亞洲萬里通 
哩程 500 里 

8,000 點   

□我已是「亞洲萬里通」會員 
會員卡上所示之英文姓氏：                   
英文名字：                                   
會員編號：  

          
 

    申請人茲聲明已詳細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兌換單上的注意事項、本活動之相關活動辦法、注意事項及約
定條款，始簽名如後： 
  申請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請與信用卡簽名樣式相同, 公司戶商務卡請蓋公司大小章） 

注意事項： 
1. 公司商務卡需蓋公司大小章後提出申請，其餘信用卡僅限上海銀行正卡持卡人（以下簡稱申請人）兌換。 
2. 申請人須先成為兌換哩程之航空廠商之會員，且該會員編號經上海銀行確認無誤，方可兌換，每次轉換最

低以 500 里或 500 里之整數倍數為單位，㇐經兌換即不得取消、退還、更換及轉贈處理。 
3. 上海銀行為辦理哩程數兌換，須提供申請人之個人資料予合作航空廠商，申請人㇐經提出兌換哩程申請時，

即視為同意上海銀行於辦理哩程兌換之目的範圍內將申請人個人資料提供予兌換哩程之航空廠商，否則申
請人無法辦理哩程數兌換。航空廠商為辦理哩程兌換事宜，得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申請人之個人
資料。申請人並同意授權上海銀行、「⾧榮航空」、「中華航空」、「亞洲萬里通」，及其授權之稽核單位，就
本件申請兌換得核對、交換、登錄及稽核相關資料。 

4. 上海銀行於收到申請人之兌換單後約 4-6 週轉入申請人哩程帳戶中，為維護申請人的權益，申請人如有查
詢兌換情形之需者，請於申請兌換日起三個月內向上海銀行提出查詢，逾期概不受理。 

5. 兌換本商品所獲得之哩程，不可作為航空廠商會員續卡及晉升卡別之依據。 
6. 各航空廠商相關會員之相關權益及哩程使用規定，請以各航空廠商之會員權益手冊及網站之最新公佈為準。 
7. 紅利點數之使用，除依上海銀行公佈之紅利積點折抵活動及約定條款辦理外，哩程轉換須受「⾧榮航空無

限萬哩遊」、「華航華夏哩程酬賓」、「亞洲萬里通」條款及其細則之約束。 
8. 上海銀行與「⾧榮航空」、「中華航空」、「亞洲萬里通」之合作內容若有終止或變動，將另行公告於上

海銀行網站 www.scs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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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Pukii 上正點」集點活動-兌換單 

 商品兌換有效期限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以傳真日期為憑，請自行保留本兌換單正本) 
 填妥後請傳真至上海銀行信用卡中心：傳真兌換專線：(02)2559-2319 
 請於傳真後 2 個工作日後再來電查詢，查詢專線(02)2552-3111 
 

※本兌換單適用於尚未持有本行信用卡客戶，已持有本行信用卡客戶可於本行網路銀行逕行兌換。 
※本兌換單無法兌換自付額商品及折抵費用、保險商品、航空哩程類別。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日） (    )                   分機          行動電話：                            

         （夜） (    )                                 E-Mail                                 

 

兌換編號 商品名稱 數量 兌換點數 

1     

2     

  總計 件 點 

本人茲聲明已詳細閱讀、瞭解並同意本活動之相關活動辦法、約定條款(詳第二頁「Pukii 上正點活動約定條
款」)、本兌換單之注意事項與享宴樂點市集之商城使用條款與隱私權說明，始簽名如後： 

申請人簽名 ：                                             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 「Pukii 上正點」紅利商品僅限客戶本人申請兌換(以下稱客戶/申請人)，客戶兌換前請先向本行電話客服中

心(電話：(02)25523111)確認留存於本行之信用卡帳單地址(卡友)/最新通訊地址(非卡友)。為辦理商品兌
換，㇐經客戶提出兌換申請時，即視為客戶同意本行及提供該商品之廠商(下稱參加廠商)為處理兌換及發貨
程序得蒐集、處理及利用客戶之個人資料。 

2. 本行將於收到您的兌換單後 4 週內以掛號或宅配寄出所兌換之商品。 
3. 客戶如欲查詢兌換情形，請於申請兌換日起三個月內向本行電話客服中心提出查詢，逾期概不受理。 
4. 除另有約定外，申請人如欲退換兌換商品應於收到商品後七天內，以電話通知本行電話客服中心，由本行代

為向廠商轉達退換貨事宜，或逕以電話通知提供該商品之廠商，並由廠商聯絡申請人辦理退換貨事宜。原商
品退回廠商時，請務必依原包裝(含附說明書及保證書，下同)，並請註明申請人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電
話及退貨原因。申請人如未通知本行，即逕自退回商品、或退回時未依原包裝、或逾退換貨期限方提出請求
者，本行概不受理，因此所支出之費用，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5. 所有商品皆以實物為準；各項商品數量有限，依本行收到兌換單之先後順序處理；如申請人所兌換之商品已
兌換完畢，本行將以電話或簡訊通知申請人兌換其他商品。 

6. 以「Pukii 上正點」進行公益捐款者，為使受贈公益團體寄送捐款收據以作為所得扣繳憑證，本行將就客戶
提供之個人資料(即姓名、電話及收據之寄送地址)轉交予受贈公益團體。客戶以「Pukii
上正點」進行公益捐款，如不同意本行提供客戶之前述個人資料予受贈公益團體者，須於
申請兌換當日向本行電話客服中心表示不同意。 

7. 兌換享宴樂點市集之商品，相關使用條款與隱私權說明，請以享宴樂點市集之商城使用條
款與隱私權說明之網站最新公佈為準。 

8. 紅利折抵優惠服務平台恕不提供「Pukii 上正點」兌換服務。 
9. 本行非商品製造者，與該商品之製造或提供廠商亦無任何經銷、代理、合夥或提供保證關

係。如因使用商品產生之任何爭議，均由該商品之製造或提供廠商自負責任。 



第 2頁 

Pukii 上正點活動約定條款(2025 版) 
㇐、參加資格  

凡本行自然人客戶(以下簡稱客戶)完成第三條所列指定交易，即贈送『Pukii 上正點』點數（以下
或稱「點數」、「Pukii 上正點」）供客戶累積兌換。 

二、活動期間  
1. 『Pukii 上正點』累積期間為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所有紅利商品兌換及

手續費折抵，點數兌換期間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 
2. 客戶所獲贈之『Pukii 上正點』，有效期限為取得點數後之次年 12 月 31 日止，如點數於有效期

限前未使用完畢，即自動失效。例如：2025 年 8 月 1 日所取得之點數，有效日為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三、累積方式  
1. 指定服務及點數贈送方式，請詳本行官方網站 www.scsb.com.tw 
2. 本行有新增或調整指定交易內容或點數贈送之權利，新增或調整時，將於本行網站公告，不另

行通知。 
四、兌換方式及標準  

1. 客戶如持有本行有效信用卡正卡，可利用「Pukii 上正點」平台兌換本行紅利商品、享宴樂點商
品兌換市集商品，或用於折抵指定之交易手續費，紅利折抵優惠服務平台網站恕不適用。未持有
本行有效信用卡正卡者，需洽本行電話客服中心(02)25523111 聯絡兌換事宜。 

2. 客戶兌換本行紅利商品可與本行信用卡紅利積點合併兌換，客戶並同意如與本行信用卡紅利積點
合併兌換時，優先以『Pukii 上正點』進行兌換，『Pukii 上正點』不足部份則使用信用卡紅利點
數支付。 

3. Pukii 上正點：(1)可折抵手續費及其他使用範圍，皆依本行官方網站公告，不另行通知。(2)㇐經
兌換不得回復。(3)不具任何金錢價值，客戶不得請求折算成現金或為其他給付。(4)需加自付金
額兌換商品者，自付之款項需以客戶（即本行信用卡正卡持卡人）目前持有之本行有效信用卡支
付，由廠商開立二聯式或三聯式發票，隨貨或另行送達。 

4. 如繳款逾期、未繳款、違反約定(包含信用卡約定條款、本約定條款等)、點數兌換期間終止與本
行金融商品或交易之全部契約關係者，將無法兌換本行紅利商品或折抵交易手續費，剩餘點數亦
同時失效。  

5. 本行客戶紅利商品之寄送地址㇐律為本行信用卡帳單地址；未持本行信用卡者，則以本行留存之
客戶最新通訊地址為紅利商品之寄送地址。 

6. 除本活動或本活動約定條款另有約定外，『Pukii 上正點』之兌換方式及其他相關規定悉依「紅利
享宴回饋計劃」活動辦法之「折換方式及標準」、「紅利商品特別約定」、「法律關係與稅捐」辦理。 

五、『Pukii 上正點』轉讓特別約定 
1. 『Pukii 上正點』轉讓（下稱點數轉讓）之轉出申請人及轉出受讓人均需為本行『Pukii 上正點』

之持有人。 
2. 轉出申請人及轉出受讓人應均無前條第 4 項所列任㇐情形。 
3. 點數轉讓每人每年限轉出 2 次，且每次以 1,000 點之倍數為限；㇐經申請即無法變更或取消。 
4. 點數轉讓視同贈與，贈與人(即轉出申請人)應依贈與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5. 倘發生點數轉讓相關爭議時，本行有權取消、暫停或終止移轉作業。 

六、其他 
1. 客戶及本行同意以電子文件作為表示方法，依本活動約定條款交換之電子文件，其效力與書面

文件相同，客戶並確保所傳送至本行之電子文件均為完整且真實。本行對上開電子文件之保存，
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保存期限至少 5 年，但其他法令有較⾧規定者，依其規定。 

2. 客戶及本行同意以符合電子簽章法之簽章，或以本行系統實際提供且符合「金融機構辦理電子
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所訂之安全規範，作為客戶身分識別與同意本活動約定條款之依
據，無須另行簽名或蓋章。 

3. 本行應於客戶線上同意『Pukii 上正點活動約定條款』時，提供『Pukii 上正點活動約定條款』
予客戶閱覽或下載，以代交付，並視同以實體文件交付。 

4. 客戶同意，本活動約定條款之相關通知，本行得以寄送至客戶留存於本行之電子郵件信箱方式
為之。 

5. 為維護客戶權益，客戶如對『Pukii 上正點活動約定條款』服務有疑義時，除書面外，亦可透過
下列方式向本行提出申訴或反映意見： 
（㇐）24 小時客服專線：0800-003111 或(02)2552-3111。 
（二）本行網站之「意見信箱」service@scsb.com.tw。 

七、修改、終止及公告 
本活動如遇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保留本活動及本活動約定條款之修改、變
更、取消或暫停之權利，更動之活動時間與內容方式，以本行網站(www.scsb.com.tw)公布者為
準。 




